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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流县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
及 2022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一、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县财税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提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

经济持续稳中向好，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

（一）2021 年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677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2.4%，

比上年增收 3284 万元，增长 7.6%。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420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8%，

同口径比上年增加 955 万元，增长 0.5%。

2021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6779万元，返还性收入 2971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96878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5706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27536万元，上年结余收

入 1003 万元，调入资金 36661 万元，收入总计 227534 万元；县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4204 万元，上解支出 3411 万元，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9419万元，支出总计 227034万元，收支相

抵，年终结余 500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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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性基金预算

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57884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7%，

比上年增收 26026 万元，增长 81.7%。

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6500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6%，

同口径比上年增加 5086 万元，增长 8.5%。

2021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57884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958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709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44000

万元，收入总计 106551万元；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65003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7200 万元，调出资金 33948 万元，支

出总计 106151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400万元，结转下年支

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2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0%，

比上年增收 35 万元，增长 18.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0%，比

上年减少 1 万元，下降 12.5%。

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2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7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213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

算统筹使用。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5539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98.2%，比上年增收 436万元，增长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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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3981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00.6%，比上年增加 246万元，增长 6.6%。

2021 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5539 万元，上

年结余收入 10765 万元，收入总计 16304 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3981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12323 万元。

（2）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444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120.2%，比上年增收 723 万元，增长 5.3%。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444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105.3%，比上年增加 1348 万元，增长 10.3%。

2021 年，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4448 万元，上年

结余收入 1893 万元，收入总计 16341 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

金预算支出 14448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1893 万元。

（二）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1 年，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71783 万元，其中：新增一

般债券 11569万元，再融资债券 15967万元，新增专项债券 44000

万元，外债转贷 247 万元，年末政府性债务余额 295439万元，债

务总量控制在省核定限额以内。

（三）“三保”预算执行情况

按照省级保障范围和标准计算，我县 2021 年“三保”支出需

求数 71485 万元，我县可用财力足以保障“三保”支出需求。2021

年，我县“三保”支出预算 99290万元，其中保民生 25517万元、

保工资 66667万元、保运转 7106 万元。2021 年，我县“三保”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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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预算已全部支出，不存在擅自改变“三保”支出用途、挪用“三

保”资金用于偿债或建设项目等问题，不存在超预算、无预算安

排支出等问题，不存在“三保”保障不到位情况。

（四）落实县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议情况

2021 年，县财税部门坚决贯彻县委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县十

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及其常委会各项决议，全力抓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经济社会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1.精准政策靶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大力向上争取

资金。紧盯政策导向，深入研究政策，抢抓政策机遇，按照项目

策划“2+1+N”工作机制，准确把握资金投向，有针对性、计划性

申报和争取各类资金，全县累计争取各类补助资金 18.7 亿元，比

增 3.4%，有力保障“六稳”“六保”资金需求，推动我县经济社

会发展。二是兑现落实惠企政策。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惠企政策措

施，为企业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统筹资金 1260 万元，通过设立

科技创新专项经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落实企业研发经费

和奖补资金，扶持企业发展，为企业提质增效。三是支持生态文

明建设。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继续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累计筹集资金 13726 万元，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资金保障，推进生

态长廊建设项目、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及综合性生态保护提升。

四是保障重点项目建设。落实前期工作经费保障，安排项目前期

经费 170 万元，助推部门项目储备工作，夯实项目申报基础，积

极谋划对接项目，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44000 万元，为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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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提升、集美（清流）共建产业园等重点项

目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落地见效，为我

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2.优化支出结构，着力服务保障民生。注重民生优先，调整

优化支出结构，有效发挥好财政资金效益，切实把资金花在刀刃

上，与民生相关支出 17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3.0%。

一是抓巩固促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强统筹谋划，积极落实乡村振兴资金保障政策，筹集整合资金

7519 万元，用于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稳定增收，支持发展经

济薄弱村发展村集体经济、支持脱贫成果任务较重的建制村补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短板等方面，紧密围绕

“四个不脱”，有力推动脱贫巩固工作提质增效。二是增投入强

教育。持续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建立健全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统

筹资金 46850 万元，保障我县教育补短板项目顺利实施，支持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教育奖教奖学奖，促进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专项，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经费，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资

金，职业教育发展专项等。三是强保障解民忧。筹集资金 16378

万元，用于提高并兜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孤儿生活费

保障、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社会救助，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建档立卡帮扶人员等群体就业创业。四是提能力保健康。深化医

疗体制改革，筹集资金 13120 万元，用于开展健康教育、居民健

康管理、乡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及疫情防控

工作、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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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一是严格财政支出管

理。严格执行县人大批准的预算，科学有序安排支出，优先保障

“六稳”“六保”等重点任务。存量资金清理力度加大，对部门

2020 年及以前年度资金结转结余，除已开工在建的重点项目资

金外，全部予以清理收回，清理收回各类结转结余资金 3000 万

元，用于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基础设施和“智慧残联”项目、“青

山挂白”复绿等项目建设。二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牢固树立“花

钱要问效、有效多安排、低效多压减、无效要问责”的理念，以

资金效率为导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保

障体系，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格局，使

绩效融入预算，让绩效服务预算。我县进入全国县级财政管理绩

效前 200名、全省第二名，获得正向激励资金 1000 万元。三是

加大财政资金监督。制定《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

范财政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提高财政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加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监管，对项目单位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建立

“一周一报”制度，深入重点项目一线，实地了解地方政府债券

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分析债券资金支出滞后的原因，现场协调解

决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加快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并形

成工作实物量。四是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完善全口径债务统计监

测机制，严格执行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规范政府举债融资

行为，建立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严格按上级债务管理要求

控制新增隐性债务，并按计划有序化解隐性债务。

以上 2021 年度数据为截止 2021 年 12 月 1 日统计数据（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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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完成数，下同），在年终上下级结算和预算执行中还会有所

变动，待 2021 年度决算编制完成后再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审议。

一年来，县财政部门自觉接受人大依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

积极主动配合人大做好部门预算、地方政府债务、财税体制改革

的审查监督工作。认真办理建议提案，全年承办人大代表建议 4

件、政协委员提案 3 件，办结率均达到 100%。加强与代表、委员

沟通交流，积极听取和吸纳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改进预

算管理和财政工作。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和管理中

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减税

降费、税收缓缴政策等影响，加上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财政

增收难度加大，收支矛盾突出，收支平衡压力加大；税收收入对

少数重点纳税企业依赖性强，税源结构单一，财政抗风险能力有

待提升；有的乡镇、部门存在等靠要思想，向上争取资金积极性、

主动性不够；部门绩效管理意识不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工作薄

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还需进一步提升；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较少，

县级综合财力不足，政府债务还本付息负担较重等。我们高度重

视这些问题，将在今后的发展和工作中努力加以解决，也恳请各

位代表、委员一如既往地给予指导和支持。

二、2022 年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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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县财政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壮产业、兴城市、优

环境、富百姓、强党建”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强化收

入征管，优化支出结构，兜牢“三保”底线，促进增收节支，确

保预算收入任务完成和财政收支平衡，服务保障全县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 2022 年财政预算安排如下：

（一）2022 年预算收支安排

1.一般公共预算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48182 万元，比上年预计完成数

增收 1403 万元，增长 3.0%。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安排 210531 万元，同口径比上年预计完

成数增加 6327 万元，增长 3.1%。

2022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8182万元，返还性收入2971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95676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收入 15706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0000 万元，再融

资债券收入 12782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500万元，调入资金 49429

万元，收入总计 23524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210531万元，

上解支出 3411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1304万元，支

出总计 235246万元，实现预算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 80625 万元,比上年预计完成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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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22741 万元，增长 39.3%。

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安排 60735 万元，同口径比上年预计完成

数减少 4268 万元，下降 6.6%。

2022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8062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

助收入 3958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20000 万元，上年

结余收入 400万元，收入总计 104983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60735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44248万元，支出总计 104983

万元，收支相抵，实现预算平衡。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187 万元，比上年预计完成数减

收 33 万元，下降 14.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6万元，比上年预计完成数减少 1万元，

下降 16.7%。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87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6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81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

算统筹使用。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6022 万元,比上年

预计完成数增收 483万元，增长 8.7%。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4299 万元，比上年

预计完成数增加 318万元，增长 8.0%。

2022 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6022 万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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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结余收入 12323 万元，收入总计 18345 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4299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14046 万元。

（2）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4634万元,比上年预计

完成数增收 185 万元，增长 1.3%。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4634 万元，比上年预

计完成数增加 185万元，增长 1.3%。

2022 年，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4634 万元，上年

结余收入 1893 万元，收入总计 16527 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

金预算支出 14634 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1893 万元。

（二）政府债务收支安排

2022 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1 亿元，按规定用于公益性资

本支出。2022 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 亿元，按规定用于有收

益的公益性项目支出。同时，2022 年需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本息

31780 万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21304 万元，利息 10476

万元），通过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和争取再融资债券额度等渠道予

以解决。

(三）“三保”预算安排

按照省级保障范围和标准计算，我县 2022 年“三保”支出需

求数 77596 万元，我县“三保”可用财力足以保障“三保”支出

需求。2022 年，我县“三保”支出预算 134914万元，其中：保基

本民生支出预算 78408 万元，保工资支出预算 50686 万元，保运

转支出预算 58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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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好 2022 年预算执行

2022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一年，财政工作要全面

贯彻党中央和省市县各项决策部署，主动担当作为，坚持依法理

财，强化预算执行，实施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确保全

年预算目标和财政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为全方位推进清流高

质量发展超越提供财力保障。

（一）着力培植财源抓增量。一要健全财税联动机制。主动

对接税务部门，调研摸排重点税源企业税收数据，加强收入分析

研判，全力抓好重点税源企业服务工作，夯实税收征管基础，加

大税收清算及稽查力度，依法依规组织收入，应收尽收，提高税

收征管质量和效率。二要推进新兴产业发展。氟新材料作为重点

税源产业，重点发展含氟电子化学品、高端无机氟盐、含氟医药、

农药或中间体、四代含氟烷烃等下游“高精尖”产品，有效推进

我县税收收入增长。三要加快做实平台经济。结合国企改革，推

动整合建立实体集团，建立融资平台，同时，以清流氟新材料产

业园认定省化工园为契机，有效发挥园区平台经济效益，提升园

区财税贡献度。四要大力挖潜非税收入。结合年度非税收入征缴

计划，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产资源收益抓紧清

缴入库，确保各项非税收入应缴尽缴；配合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加

快土地项目招拍挂和闲置土地处置力度，切实增加土地出让金收

入；积极盘活国有资产资源，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抓好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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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

（二）着力预算约束抓统筹。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过“紧日子”和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有关要求，牢固树立

政府带头过“紧日子”思想，强化预算刚性约束，落实“六稳”

工作。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坚持量入为出、有保有压、能增能减，

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调整存量、优化结构，严控小、

散等零星项目，坚决压减一般性支出，兜住“三保”底线，预算

执行中新增的临时性、应急性等支出，及时调整支出结构，集中

财力切实保障民生及重点领域，确保财政收支平衡。

（三）着力规范融合抓绩效。以资金效率为导向，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推动绩效和预算管理深度融合，将绩效理念融入

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一要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

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办法和业务流程，落实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主

体责任。二要推动扩围提质。推动绩效管理覆盖“四本预算”，

大力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推进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三

要强化结果应用。建立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

策调整挂钩机制，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和巡视、巡察、审计及监督

检查发现问题的衔接，绩效好的政策和项目优先保障，绩效一般

的政策和项目督促改进，交叉重复、碎片化的政策和项目予以调

整，低效无效资金予以削减或取消，沉淀资金予以收回，并按照

有关规定统筹用于急需支持的领域。

（四）着力兜牢民生抓保障。紧扣“六稳”关键环节，落实

“六保”重点任务，坚持量力而为、量力而行，确保民生支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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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状况相匹配，增强民生政策可持续性，集中财力用于保障有

关民生支出。一要加强乡村振兴资金整合。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大力支持乡村振兴全面发展；二要加大教育领域投入。支

持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改善教学环境，有

力保障教师福利待遇。三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支持医疗设备购置和总医院医疗

综合大楼建设，改善城乡医疗卫生条件。四要加大就业扶持力度。

做好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农民工等群体就业

创业帮扶。五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落实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

生活补助，稳步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

（五）着力债务管理抓防范。一要严格债务管理。健全债务

管理制度，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用好用足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保障县级公益性项目资本支出需要。二要强化审核评估。

对未经财政部门评估债务风险或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不明确的项

目，建议不予立项，在源头上遏制政府债务发生。三要防范化解

风险。完善全口径债务统计监测机制，严格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

理和预算管理，抓实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坚决遏制隐性债务

增量，积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六）着力强化监管抓效益。一要加大存量资金管理。加大

部门结转资金与年度预算的统筹力度，对部门结余资金和上年未

用完的结转资金，一律按规定收回财政统筹使用。存量资金优先

保障疫情防控、“六稳”“六保”及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大项

目支出。二要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严格按照《清流县人民政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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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财政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清理整合

专项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要强化国有资产监管。进一步

健全国企监督管理机构，增强国资监管力量，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推动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制度体系，推动完善国有企业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出资人监督职责。四要抓实抓强信息公

开。按照规定的模版和要求及时公开财政、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

费”预决算，确保预决算公开内容全面、真实、完整。公开专项

资金分配结果、惠民资金政策办法和安排分配情况。五要完善财

政监管机制。强化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过程监督，协同审计、纪

检监察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围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会计信

息质量、地方政府债务资金及民生资金使用等方面加强监督管理。

加强对部门、乡（镇）财政业务的监督和指导，举办财务能力提

升专题培训班，不断提升预算单位的财务管理能力，提高预算执

行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